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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使本校實驗動物設施設置與管理有所依據，特依據農業部「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指引」

第三章訂定「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實驗動物設施管理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凡本校各單位為飼養實驗動物為目的而建立之空間均適用本要點，其中由牆壁圍成之密

閉空間屬「密閉型」；由圍籬、圍牆或欄杆所圍成之空間則屬「開放型」。 

三、本校各實驗動物設施通用要求如下： 

（一）動物應得到符合人道之照養，包括溫濕度、光照週期、食物與飲水的供給。 

（二）動物設施應訂定健全的管理規則，並有良好的管理制度。 

（三）飼養環境應保持潔淨與適當的飼養空間大小。 

（四）動物設施之運作應有污染防治措施。 

（五）新設動物設施設置時應向本校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備案。 

四、本校各實驗動物設施成立時應訂定管理辦法或使用須知，內容包括： 

（一）區域：動物設施應具備適當的保全系統及門禁管制，以控管人員、車輛、物品及

實驗動物進出。且動物應被飼養在專屬或指定的設施中，不應基於方便而將動物

飼養在實驗室。如果是為了達到計畫必須有的科學應用目的，且僅限於計畫核准

的限定時段中，該環境應加以整理，使之適合動物居留與照護管理等前提下，方

得將動物飼養在實驗室中。 

（二）建築：動物設施應該選擇可提升作業效率及方便清潔的建築材料。具有堅固耐用、

防潮、防蟲害、防火、及無縫隙之材料最適合做為室內表面之用。而在建構屋外

的設施時，其表面材質的選擇，也應該要考慮到自然環境的影響，並便於維護保

養。 

（三）房舍/飼育籠：應考量建物之室內溫度、溼度、通風、空氣品質、照明、噪音及震

動對於動物飼育的影響及要求。水生動物設施應為個別的動物建立所需的維生系

統及水質標準（包含檢驗參數及頻率），並定期執行水質檢驗。  

（四）微環境：指直接環繞在動物周遭的物理環境，包含動物直接接觸到的所有物件。

應該將動物飼養在具有足夠空間的環境中，該環境也應該提供滿足身體、生理及

行為所需的環境與資源（常見實驗動物的最小建議空間需求詳見農業部實驗動物

照護及使用指引附件四）。 

（五）環境豐富化、行為及群飼管理：環境豐富化的主要目的是強化動物福祉，這個目標

可以借助運用可促進動物特有行為表現的設施結構及資源，來提升動物感官知覺

和運動的刺激；或者是藉由物種特異之肢體運動、操作活動、認知活動及群飼，

以提升身心的福祉。 

（六）遮蔽、戶外或自然環境飼養：開放型設施應提供適當的欄舍與附屬構造或者照養機

制，以避免動物暴露在極端氣溫或惡劣天氣變化環境中。 

（七）飼料：應每日提供動物具適口性且無污染的食物，以滿足動物營養與行為需求，並

足夠的飼料槽空間和採食點，以減少爭食現象， 

（八）飲水：動物應能依其需求獲得適合飲用且無污染之飲水。供水裝置，例如吸水管及自



動給水供應系統，應經常檢視，以確信其能維持在乾淨且正常之運作狀態中。 

（九）墊料及築巢料：應使用適宜且充足的墊料及築巢料，以確保動物在間隔內都能保持乾

爽。 

（十）環境衛生措施：維持環境條件以促進動物健康及福祉，包含更換墊料(必要時)、清潔

及消毒。清潔是指移除過量的排泄物、塵土、及屑片，而消毒是指減少或除去無法接

受的微生物濃度。 

（十一）廢棄物貯存、清除及處理：一般性、生物性或危害性的廢棄物（包括動物屍體）應

定期以安全方式貯存、清除及處理。收集後交付領有地方主管機關許可文件之公民營

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處理。 

（十二）蟲害防治：應定期安排蟲害防治和監控作業，並記錄所使用殺蟲劑的種類。 

（十三）緊急、週末和假日的動物照護：動物應每天都由合格人員進行照護管理，包括週末

和例假日，以維持動物福祉，並滿足研究需要。在下班期間、週末及例假日期間必須

提供緊急之獸醫醫療照護。 

（十四）動物識別：動物識別卡上應記錄來源、品種或系相關日期資料（如接收日期、出生

日期等）、負責研究人員姓名與聯絡資料及動物實驗申請表編號等資訊。 

（十五）紀錄保存：應將紀錄保存六個月以上，對於環境的追蹤及確保非常重要。 

（十六）儲藏區域：動物設施應有足夠的空間作為存放設備、耗材、飼料、墊料及廢棄物的

場所，以確信正常的動物飼養照護作業不會被迫中斷。 

（十七）其他功能性設施：依規模及需求而設置，如更衣區、飼育籠具清洗區、手術區、藥

品區、感染性生物操作區等。 

（十八）災難規劃與緊急應變措施：動物設施有可能遭遇非預期狀況，導致主要系統故障、

大量員工異常出勤，或其他會嚴重妨礙動物照護作業及損害動物身心健康的非預期事

件。每一機構應有一套經權責研究人員參與制定的緊急應變計畫，計畫內容需涵蓋附

屬設施，並將動物族群救助的優先順序及機構的需求與資源納入考量。 

七、本要點若有未盡事宜，悉依農業部「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指引」及其他政府相關規定辦理。 

六、本要點經本校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議通過後公告施行，修正時亦同。 

 

 


